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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自 2016 年 4 月实施以来, 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、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市场监管领域信用监

管的基础性作用初步显现。为进一步加强市场主体信用体系

建设，更好发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用约束作用，促进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全面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新要求、立足市场监管机构改革和职能

调整的大背景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全面修订，形成了《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（一）修订《办法》是进一步健全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体

系建设的必然要求。 

近年来，市场监管总局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，积极

落实“宽进严管”要求，转变监管理念、创新监管方式，积

极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，努力做到以

“管”促“放”，为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提供良好信用环境。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是市场监管领域信用监管的重要内

容，是对失信主体实施部门联合惩戒的重要依据，是推进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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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诚信体系建设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。随着严重

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

新问题。如列入标准不尽科学合理、过罚不当、惩戒时间过

长和信用修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，客观上已不能满足信用监

管实践需要。修订《办法》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严重违法失信

名单管理制度，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。 

（二）修订《办法》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各项工作的

客观需要。 

本轮机构改革新组建的市场监管总局，整合了工商行政

管理、质量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管、价格监督检查、反垄断执

法、保护知识产权等职责，涵盖了审批审评、监督监管、检

验检测、执法稽查等各个领域，许多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

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责任重大。面对日益复杂而艰巨的

市场监管任务，要紧紧围绕健全“以‘双随机、一公开’为

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”的新型

监管机制的总体目标，进一步健全市场监管制度机制。 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作为市场监管领域信用监管的

重要内容，必须整合吸纳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监督、食品药

品监管、价格监督检查、反垄断执法、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

的严重违法失信情形，通过信息公示、失信惩戒和社会共治，

充分发挥信用监管职能，有力支撑市场监管各项工作顺利开

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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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订主要思路和原则 

（一）扩充对象和情形。在不与现行《企业信息公示暂

行条例》相关规定冲突的前提下，根据市场监管职能，进一

步扩充列入主体类型、列入情形等。对于市场监管部门负责

的所有监管对象和事项，原则上都尽量覆盖，形成市场监管

领域统一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坚持统一标准。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，

必须是市场监管领域严重违法失信、需对违法主体实施联合

惩戒的情形，列入情形不宜过滥。同时各业务领域列入情形

在违法失信程度上应基本保持统一，不宜出现畸轻畸重的情

形。一般违法失信情形原则上不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监管。按照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针对食

品药品、特种设备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，增

加列入情形，加大惩戒力度。 

（四）强化失信惩戒。为了让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受到深

刻教育，使其不敢再次违法，必须进一步强化失信惩戒措施，

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威慑力。 

（五）保障信用修复。落实惩戒和教育相结合、包容审

慎监管的原则，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机制，允许失信主体在

纠正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后进行信用修复，给

予其重塑信用、重返市场的机会。 

三、修订重点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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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扩充适用对象。 

根据市场监管工作实际，征求意见稿将违反市场监督管

理法律法规规定且情节严重的有关主体纳入管理范围。考虑

到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对象复杂多样，因此，征求意见稿将严

重违法失信名单纳入对象从企业扩展为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

其他组织和在失信主体内部担任特定职务、对严重违法失信

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自然人、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自然

人。同时将原“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”的名称调整为“严

重违法失信名单”。 

（二）扩大列入情形。 

鉴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尚未修改，目前保留了

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”以及

“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，取得

市场主体登记被撤销的”的情形。同时，对市场监管总局各

业务条线、国家药监局、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列入情形进

行了统一规范，提炼整合相同或者类似情形，剔除明显不符

合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原则的情形。目前共规定了 36 种

列入情形，基本覆盖市场监管各业务领域。 

（三）调整管理职责分工。 

总体上按照“谁管辖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由各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工作。其中，

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指导全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工作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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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其辖区内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

理工作。 

同时，考虑到药品监管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特殊性，

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由省级以上药品监管、知识产权管理部

门负责其专业领域内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完善列入移出程序。 

一是关于列入程序，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 年的

主体，规定为届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列入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，而对其他情形，考虑到列入情形和对象进行了扩

展，相对现有列入情形复杂程度提高，应当增设核实程序。

因此规定为“核实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其列入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”。二是关于移出时限，为与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

条例》保持一致，因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 年被列入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的主体，仍为满 5 年后移出。而其他列入情形，考

虑到惩戒的实际效果、与其他部门严重失信行为公示时间相

协调等原因，规定为满 3 年后移出。三是在列入情形和对象

扩展后，移出时需要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，因此征求意见稿

规定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内的主体都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经

核实后方能移出。 

（五）强化失信惩戒。 

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主体必须实施严厉惩戒，

才能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威慑力，切实提升市场监管效能。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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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有关司局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反馈意见，征

求意见稿规定了 10项惩戒措施，基本覆盖各业务条线职责。

为了凸显信用惩戒效果，对于法律法规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的

特定惩戒措施，征求意见稿不再重复列举。 

同时，为了加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应用，将惩戒措施落

到实处，增加了市场监管、药品监管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

当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息嵌入各业务系统，建立健全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信息的查询反馈机制，推进共享共用的条款。 

（六）完善信用修复。 

现行《办法》实施以来,随着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

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现有信用修

复机制难以满足企业重塑信用的需要。对于失信主体，应当

坚持审慎监管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对能够主动整改

并消除不良影响的主体，征求意见稿增设了信用修复条款，

规定了严格的修复程序和标准。一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必须届满一年才能申请信用修复，确保信用监管的严肃性。

二是失信主体必须进行整改，并消除不良影响后方可申请移

出。三是申请移出时要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并由负责部门进

行检查核实、约谈其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等后，由省级以上

市场监管、药品监管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批准或决定，方可

修复。四是为防止失信主体恶意利用信用修复侵犯社会公众

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保证信用修复工作严肃性，征求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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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还特别规定了撤销信用修复的情形。五是为进一步震慑惩

戒违法失信行为特别严重的主体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，征求

意见稿特别规定了三种不予信用修复的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所：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付け国家市場監督管理総局ウェブサイト 

  http://www.samr.gov.cn/hd/zjdc/201907/t20190710_303312.html 


